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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又建一座
美学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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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舞钢支行为老人
清点霉变纸币获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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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银保监局
表彰“两优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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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新国标”出台
对酒界有啥影响

我市银行业高管
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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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界

平顶山金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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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互联网金

融平台和手机终端应用的
日臻完善以及大批年轻投
资者的涌入，通过互联网
金融平台购买理财产品已
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笔者从相关网站查询获
悉，此次发布的《办法》中
特意明确了理财产品的销
售渠道，即允许理财公司
和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代销，而券商、第
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和互联
网平台均未放开销售。这
就意味着，市民在购买理
财产品时可通过两个渠
道，一是理财公司，二是代
销机构，而银行渠道可分
为银行网点购买、电子渠
道购买，如手机银行APP。

除了严格规范销售渠
道外，《办法》还对理财产
品的销售过程进行了明确

规定。在投资者购买理财
产品前，销售机构应当对
投资者身份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验证，并结合收入来
源、财务状况、投资经验、
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等进
行风险评估，把合适的理
财产品销售给合适的投资
者。

也就是说，市民在首
次购买理财产品时，应在
银行网点进行风险承受能
力评估和面签，而且只能
购买和自己风险承受能力
等级相同的产品。同时，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需确
保是本人操作。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投资者超过一
年未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再次购买理财产品时，
必须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
力评估并签字确认。

（朱梦楠）

理财第一步理财第一步 做好风险评估做好风险评估

银行理财市场新规施行
市民购买理财产品请注意新变化

近年来，公众金融素
养不断提高，人们的理财
意识越来越强，理财产品
日益受到投资者青睐，尤
其是近日大额存单利率的
下滑，促使更多的人将目
光转向了理财产品。不
过，市场上的理财产品琳
琅满目，销售渠道和方式
多种多样。“业绩比较基准
3.85%”“七日年化收益率
3.14% ”“ 业 绩 比 较 基 准
3.60%-4.20%”之类的宣传
字眼，在不少理财公司的
理财产品宣传页及手机银
行APP中十分常见。但笔
者发现，大部分投资者对
于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
特别是“业绩比较基准”等
相关概念并不十分了解，
有的甚至将其误以为是

“到期收益率”。
随着银行理财净值化

转型的不断深入，保本产
品已成为历史，不再发
行。与过去常见的保本产
品“到期收益率”有所不同
的是，资产净值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则是通过“业绩
比较基准”来反映的，即理
财公司根据产品的过往业
绩或同类产品的历史业绩
计算投资者可能获得的预

期收益。
我市一位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银行从业人员告诉
笔者，《办法》规定金融产
品销售机构不得在未说明
选择理由、计算依据或计
算方法的情况下使用业绩
比较基准，不得使用绝对
值或区间值单独或引人注
目地显示业绩比较基准。
同时，理财产品销售机构
不得伪造、单方面或失当
宣传，夸大过往业绩，预测
理财产品的投资业绩或发
行或公布理财产品的预期
收益率。

“此次《办法》与‘资管
新规’保持一致，商业银行
理财产品需根据已发布实
施的‘资管新规’进行规范
转型，《办法》的施行并非
绝对禁止展示业绩比较基
准，而是为了防止销售机
构和相关人员变相宣传预
期收益率，更好地促进产
品净值化转型，推进打破
刚兑预期。”我市一位银行
业专业人士分析说。

为此，该人士提醒市
民在购买理财产品时，需
要明确了解理财产品“业
绩比较基准”的组成情况
以及相关预估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比较基准””≠≠““到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 6月27日，银保监会发布的《理财公司理财
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开始施行。作为《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
办法》的配套监管制度，《办法》从理财产品销售
机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理财产品销售管
理、销售人员管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多个
方面对理财产品的销售管理提出了细化要求。


